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帐睫诩礼 廿 坏塘外讯攸賤翻
渝 （ 两 江 ） 环 准(2026 J 37 号

维 呵 动 物 医 院 （ 重 庆 ） 有 限 公 司 ：

你 单 位 报 送 的 维 呵 动 物 医 院 （ 重 庆 ） 有 限 公 司 新 建 宠 物

医 院 项 目 （ 项 目 代 码 ：2509-500105-04-05-875755; 建 设 地 址 ：

重 庆 市 两 江 新 区 红 黄 路22 号 附1 号 、 附3 号 ） 环 评 文 件 及

相 关 报 批 申 请 材 料 收 悉 ， 经 审 查 ， 符 合 我 市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

响 评 价 文 件 告 知 承 诺 审 批 的 相 关 要 求 。 根据 重 庆 后 科 环 保 有

限 贵 任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91500103MA5U6UF380)

编 制 的 《 维 呵 动 物 医 院 （ 重 庆 ） 有 限 公 司 新 建 宠 物 医 院 项 目

环 境 影 响 报 告 表 》 对 该 项目 开 展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的 结 论 ， 在 全

面 落 实 报 告 表 提 出 的 各 项 防 治 生 态 影 响 和 环 境 污 染 措 施 、 防

范 环 境 风 险 措 施 和 你 单 位 承 诺 的 前 提 下 ， 工 程 建 设 对 环 境 的

不 利 影 响 能 够 得 到 缓 解 和 控 制 。 我 局 原 则 同 意 该 项 目 环 境 影

响 报 告 表 结 论 以 及 拟 采 取 的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。

你 单 位 应 当 严 格 落 实 该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表 提 出 的 防

治 生 态 影 响 和 环 境 污 染 措 施 及 防 范 环 境 风 险 措 施 ， 严 格 执行

配 套 建 设 的 环 保 设 施 与 主 体 工 程 同 时 设 计 、 同 时 施 工 、 同 时

投 产 的 环 保 ” 三 同 时 ” 制 度 。 项 目 竣 工 后 ， 应 按 照 相 关 规 定

开 展 环 境保 护 验 收 。 经 验 收 合 格 后 ， 项 目 方 可 正 式 投 入 生 产

或 使 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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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的 性 质 、 规 模 、 地 点 、 采 用 的 生 产 工 艺 或 者 防 治 污

染 措 施 发 生 重 大 变 动 的 ， 你 单 位 应 当 重 新 报 批 该 项 目 的 环 境

影 响 评 价 文 件 。 项 目 的 日 常 监 督 管 理 由 重 庆 市 两 江 新 区 生 态

环 境 保 护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支 队 桉 照 有 关 职 责 实 施 ，｝

此 批 准 书 生 效 时 间 为 公 示 期 满 之 日 起 自 行 生 效 （ 受 理 和

拟 审 批 决 定 同 步 接 续 公 示 ， 共 计 十 个 工 作 日 ） 。 生 态 环 境 行

政 主 管 部 门 如 发 现 存 在 不 符 合 告 知 承 诺 制 情 形 、 环 评 文 件 存

在 重 大 质 量 问 题 的 或 其 他 不 能 审 批 的 情 形 ， 依 法 撤 销 审 批 决

定 ， 造 成 的 一 切 法 律 后 果 和 经 济 损 失 均 由 你 单 位 承 担 。

重 庆 寸森近新译 空治Y、 境 局

抄 送 ： 重 庆 市 两 江 新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， 重 庆 市 两 江 新 区 生 态 环 境保 护

综 合行 政 执 法 支 队 ， 重 庆 后 科 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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